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供公平的待遇、均等的机会，促进基金会及工作人员的发展与

成长，根据公益、奉献、自愿原则；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行政

办公支出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累计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以及基金会工

作人员薪酬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两倍的规定，结合基金会现状，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内所有人员。 

第二章  薪酬评定 

第三条  新聘用的工作人员，基金会通过考查本人学历、工作经验、工作能

力等综合资历和所担任的职务，确定其薪级。试用期结束后，基金会将根据其本

人的实际表现，决定是否调整其薪级。离退休人员依据工作时长、工作能力、工

作方位等综合情况确定薪级。 

第四条  基金会的薪酬评定依据国家和政府的有关规定及基金会的财力，每

年相应调整一次。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行政法规变更或基金会人员结构有较大变

化以及其它原因时，基金会薪酬可做相应的调整或临时性调整。 

第三章  薪酬构成 

第五条  本制度提及的薪酬是指：基本工资、补贴、加班费、其它收入等。 

第六条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包括： 

1．全体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费、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障）费； 

2．担任专职工作理事的津贴、补助和理事会运行费用； 

第七条  在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时，基金会应将工作人员的薪酬情

况加以明确，离退休人员的薪酬不包含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费。 

第四章  支付方式 



 

 

第八条  工作人员的工资以转账形式直接在基金会规定的发薪日支付给本

人。 

第九条  根据国家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和基金会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下费用从每月工资中扣除： 

1．个人所得税； 

2．社会保险费（养老、失业、大病、住房公积金）中个人负担的部分； 

3．应由个人负担但基金会已预支的费用； 

4．其他个人应负担部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在基金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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